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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建南纺”、“福能股份”、“上市公司”、“公司”）委托，担任福建南纺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

和其他依据，出具了本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福能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

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福能股份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必需的资料。福

能股份保证所提供的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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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作为福建南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

并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持续督导，并结合福能股份 2016 年年度报告，出具 2016

年度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福建南纺通过发行股份购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福能集团”、“交易对方”）持有的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鸿山热电”）100%股权、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福能新能源”）100%股权和福建省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晋江气电”）7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福能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持有鸿山

热电 100%股权、福能新能源 100%股权和晋江气电 75%股权，主营业务变更为

电力和纺织业。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标的资产过户、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股份

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 

2013 年 9 月 4 日，福建南纺的控股股东福建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成集团”）通过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

贸集团”）向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福建省国资

委”）提交了《关于对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请示》并附《福

建南纺定向增发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福建省国资委经审核

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同意上述对福建南纺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请示。 

2013 年 10 月 24 日，福能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与公司进行本次交

易。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批准了

本次重组的预案及协议，同日上市公司与福能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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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框架协议》。 

2013 年 11 月 22 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福建省国资委备案完成。 

2013 年 12 月 2 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批准本次

重组报告书，同日上市公司与福能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协

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3 年 12 月 13 日，福建省国资委向外贸集团出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并构成借壳重

组行为的批复》（闽国资产权[2013]208 号），同日向福能集团出具了《福建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福建南纺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借壳上市

方案的批复》（闽国资产权[2013]209 号），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2013 年 12 月 20 日，上市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

易事项。 

2014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应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份发行数量、发行

价格，该议案经福建南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立即生效，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2014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进行调整，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其他

内容保持不变，该调整事项经福建南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立即生效，无需再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7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86号）及《关于核准福建省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告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87号）。 

2014年7月17日，交易对方持有的鸿山热电100%股权、福能新能源100%股

权和晋江气电75%股权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上述股权持有人变更为福建南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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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在获得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交易对方与福建南纺进行了标的

资产过户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对方持有的鸿山热电 100%股权、福能新能源

100%股权和晋江气电 75%股权已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完成过户手续。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鸿山热电 100%股权、福能新能源 100%股

权和晋江气电 75%股权，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标的资产依法独立享有和承

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移转。 

（四）股份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4 年 7 月 23 日，福建南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三、关于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就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出具了承诺，在本报告期内或持续到

本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具体履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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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

项类别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履行情况 

解决同

业竞争 

福能

集团 

1、针对机组已关停但尚未完成资产处置及注销的福建省安溪

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福能集团将督促其于 2017年 12月 31日前，

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完成资产处置，并不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注销。 

2、针对处于筹建期的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福能

集团将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按照市场化原则（包括但不限

于收购、合并、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将持有的

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注入福能股份。 

3、针对参股的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石狮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和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福能集团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按照市场化原则（包括但

不限于收购、合并、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将该

等电力公司股权注入福能股份。 

2016.4.20 履行中 

解决同

业竞争 

福能

集团 

1、福能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不以任

何形式实际经营与未来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

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或受托经营管理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

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如福能集团未来产生或出现与未来公司主营业务或主要产

品相关的业务或商业机会，包括新建发电项目及发电资产并购等，

将在符合公司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将该等业务资产以公平、公

允的市场价格注入公司或者将该等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公司。 

3、针对与公司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相关、符合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但暂不适合公司实施的业务或资产，福能集团可在与公司

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代为培育。福能集团与公司约

定业务培育事宜，应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同意。福能集团在

转让培育成熟的业务时，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公司对上述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

应当回避对上述事项的表决。 

2014.3.18 履行中 

盈利预

测及补

偿 

福能

集团 

本次重组三家标的公司对应的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0,200 万元、50,800 万元和 51,100 万元，如实现净利润合计数低

于上述净利润承诺数则以股份回购的方式对我司进行补偿，补偿

期限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3 年。 

2013.12.2 

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的三家电

力企业 2014 年、

2015 年和 2016

年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

为 79,548.46 万

元、104,728.14

万元和

86,208.92 万元。 

股份限

售 

福能

集团 

福能集团因本次重组而取得的公司股份，限售期为该等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上述期限内，该等股份不得上市交
2014.7.23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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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

项类别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履行情况 

易或转让；福能集团在上述期限内由于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

因而新增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要求。 

减少关

联交易 

福能

集团 

1、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和避免福能集团及关联方与公司之间

发生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

按市场化原则和合理、公允的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对有关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审议、表决时，履行必要的关联

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2013.10.24 履行中 

减少关

联交易 

福能

集团 

1、福能集团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公司及其子公司存放在福能

财务公司的资金的自由使用，并将建议并督促公司建立健全相应

的管理制度，同时完善问责机制。 

2、福能集团将督促公司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在公司定期报告

中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福能财务公司开展

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有关信息。 

2014.6.13 履行中 

减少关

联交易 

福能

集团 

1、福能集团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控股股东，

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

福能集团已出具的相关承诺，充分尊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自

主权，不干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商业运作。 

2、重组完成后福能集团将就公司与福能财务公司发生的存、

贷款等金融业务事宜督促双方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作为单独议

案履行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如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同时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涉及关联交易的，关联董

事或关联股东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应当回避表决，

福能集团还将建议并督促公司参照同类资金存放的公司管理制

度，制定《公司在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资金风险控

制制度》，该项制度内容应至少包括：（1）公司与福能财务公司之

间发生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事宜的信息披露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公司与福能财务公司发生存款业务前，应当对福能财务公司

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等进行评估。发生存款业务期间，

应当每年取得并审阅福能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并指派专

门人员每年对存放在福能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状况进行评估；（3）

公司应制定以保障存款资金安全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预案，并明

确相应责任人。 

3、福能集团作为福能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加强对福能财

务公司经营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福能财务公司存

款及结算资金的安全。 

4、如公司在福能财务公司的存款及结算资金产生风险，福能

集团将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如发生损失，福能集团将在确认具

体损失金额后的 30 日内代福能财务公司全额偿付，以保证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遭受任何损失。 

2014.4.15 

经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次临时

会议表决通过，

上市公司制定

了《福建南纺股

份有限公司在

福建省能源集

团财务有限公

司存款资金风

险控制制度》，

并与福建省能

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 

减少关 福能 1、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能财务公司开展存 2014.6.3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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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

项类别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履行情况 

联交易 集团 款、贷款、委托理财、财务结算等金融业务应遵循自愿原则，福

能集团不得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存储等业务做统一要求或安

排，以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独立性。2、本次重组完成后，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得通过福能财务公司向其他关联单位提供委托

贷款或开展委托理财；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将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不得将募集

资金存放在福能财务公司。 

3、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能财务公司开展的

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关联交易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签署关

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协议应规定福能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其子公

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存、贷款利率的标

准，存款余额的限额及制定依据，其他金融服务收费标准，资金

风险评估及风险控制措施等）；上述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应对外披

露。 

独立性 
福能

集团 

福能集团作为福能股份的控股股东，为保持公司的独立性，

福能集团将保证做到与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机构和业务等

方面的相互独立，承诺如下：一、保证公司人员独立：1、保证公

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均专职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福能集团及福能集团控制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担任行政性或经营性职务。2、保证公

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福能集团及关联公司之间完全独立。

3、如福能集团向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该

等推荐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

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二、保证公司资产独立完整：1、保证公

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用于生产经营。2、保证福能集团及关联公

司不违规占用公司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三、保证公司的财务

独立：1、保证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3、保证公司独立

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共用银行账户。4、保证公司

的财务人员专职为公司提供服务，不在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兼职。5、

保证公司依法独立纳税。6、保证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

公司不干预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公司机构独立：1、保证公

司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2、保证

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行使职

权。五、保证公司业务独立：1、保证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

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

能力。2、保证福能集团及关联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

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3、保证福能集团及关联公司不从事

与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4、保证尽量减少和避

免福能集团及关联公司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确有必要且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

行。 

2013.10.24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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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

项类别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履行情况 

其他 
福能

集团 

福能集团作为福能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控股股

东，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各项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各项内

部控制制度，以诚实守信为原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各项规章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利，善意

使用控制权，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不以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如福能集团未履行本承诺函及福能集团因本次重组而

出具的其他承诺文件中的承诺事项，福能集团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 

2014.3.18 履行中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

承诺的

具体原

因及下

一步计

划 

不适用 

 

四、已公告的盈利预测或者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根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福建福能股

份有限公司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

第 110736 号）、《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658 号）和《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

司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1210 号），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三家电力企业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79,548.46 万元、104,728.14 万元和

86,208.92 万元，重组标的资产实现了控股股东福能集团的盈利预测承诺。 

五、2016年度福能股份各项业务发展现状的核查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面临热电联产业务受水电、核电挤压，发电小时数减少，火

电电价下调，煤价上涨，以及纺织行业产能过剩等诸多不利因素，围绕“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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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型清洁能源发电，做强做大热电联产业务，促进纺织业务转型升级”发展战

略，按照董事会的工作部署，狠抓关键要素，深入挖潜增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全面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一）经营业绩好于预期。2016 年，公司虽受火电电价下调、煤价上涨和

发电小时数减少等行业不利因素影响，但得益于公司供热量增加、机组运维稳定、

天然气发电新政实施、风电计算装机容量同比增加等有利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

绩保持平稳。 

（二）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莆田大蚶山、石塘和漳州新厝 3 个风电项目实现

全部投产，新增并网 12.15 万千瓦；积极推进港尾、坪洋、顶岩山、潘宅、外山、

洋坪五个风电场、云南保山光伏和龙安热电联产等在建项目建设；扎实推进石城

渔港、平海湾 F 区海上风电和晋南热电三个前期项目核准工作；有序推进南纺公

司“退城入园”和高新产业园建设项目。 

（三）合资合作卓有成效。与央企、地方国企合资成立三川公司、国核（福

建）公司、宁德第二核电、东南热电，开发海上风电、核电和热电联产等业务；

与福建地方企业合资成立配售电公司，积极布局配售电业务。 

（四）资本运作积极开展。完成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登记，启动收

购福能财务公司 10%股权、国电泉州 23%股权和石狮热电 46.67%股权等项目。 

（五）安全态势总体平稳。全面实现安全生产和环保生产，未发生重大伤亡

事故、重大设备和火灾事故，环保实现达标排放，未发生环保处罚事件。 

报告期内，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2.15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 337.2 万千瓦，

发电总量约 104.35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约 99.83 亿千瓦时，供热量约 435.71 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 63.62 亿元，同比下降 11.12%，实现利润总额 13.52 亿元，同

比下降 5.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15 亿元，同比下降 4.58%。 

（二）各项业务经营情况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

成本

比上

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电力 5,286,220,289.28 3,604,619,191.09 31.81 -12.48 -13.86 增加 1.0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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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1,021,323,465.30 947,781,136.97 7.20 -4.93 -3.46 减少 1.41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

成本

比上

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供电 4,839,954,630.87 3,255,514,454.04 32.74 -13.54 -14.97 增加 1.13 个百分点 

供热 426,051,185.78 349,104,737.05 18.06 0.96 -1.92 增加 2.41 个百分点 

纺织

制品 
1,018,873,107.79 945,689,110.80 7.18 -4.91 -3.47 减少 1.38 个百分点 

其他 22,664,830.14 2,092,026.17 90.77 -1.43 -0.86 减少 0.05 个百分点 

六、关于福能股份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的核查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1、董事变动情况 

2016 年 8 月 10 日，福能股份公告同意李祖安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的职务。 

2016 年 12 月 28 日，福能股份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选程

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监事变动情况 

2016 年，公司不存在监事变动的情况。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2016 年 5 月 23 日，福能股份董事会公告同意陈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

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的职务。同日，福能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同意聘任汪元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2016 年 9 月 20 日，福能股份董事会公告同意张小宁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

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同日，福能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同意聘任周谟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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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事项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6 年发生额 2015 年发生额 

福建肖厝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码头卸煤清舱保洁服务 10,168,165.47 10,613,390.05 

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320,549,459.80 338,774,742.80 

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石灰石粉 11,113,397.70 10,161,062.10 

福建绿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厂区景观和绿化工程 1,032,404.00 1,707,018.00 

福建省煤炭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站 
煤质化验及培训劳务 1,382,958.84  

福建省福煤科技有限公司 照明节电改造服务 1,067,709.65  

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勘察设计 4,875,979.20 1,004,528.29 

福建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 
勘察设计  75,471.70 

福建可门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5,192,327.00  

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量替代 63,678,621.34 82,450,176.88 

神华福能（福建雁石）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电量替代 19,446,185.48 24,735,046.15 

福能联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安工程劳务 903,357.00  

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安工程劳务 15,489,119.4 8,309,704.00 

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2,052,708.90 2,066,955.88 

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运输及装卸劳务 4,618,231.69 4,404,699.45 

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采购员工福利品等 2,139,759.50 2,174,544.05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3,518,610.20 2,569,990.22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劳保用品 151,282.06  

福煤(邵武)煤业有限公司 建安工程劳务 22,000.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6 年发生额 2015 年发生额 

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供热 20,414,834.51 7,089,005.31 

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灰渣 20,214,472.65 20,170,875.71 

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供热、启备变代管、废

水处理、卸煤、淡水转

供等 

52,981,208.49 37,563,694.97 

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销售产品 295,627.40 329,829.96 

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转供水电 98,350.56 86,6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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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配件加工 3,796.32 4,876.09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78,565.74 233,940.17 

2、关联租赁情况 

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承租方名称 承租资产种类 2016 年确认的租赁收入 2015 年确认的租赁收入 

福建省福能新型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设备       341,880.34 

南平利宏工贸公司 
房屋建筑物、运输

设备 
436,790.77 443,377.44 

3、关联担保情况 

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已

经履行

完毕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77,600,000.00 2008 年 08 月 27 日 2023 年 08 月 26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60,400,000.00 2008 年 08 月 27 日 2023 年 08 月 26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2,500,000.00 2009 年 04 月 14 日 2024 年 04 月 13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8,380,000.00 2009 年 06 月 12 日 2024 年 06 月 11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4,100,000.00 2014 年 05 月 08 日 2016 年 01 月 21 日 是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4,690,000.00 2014 年 05 月 08 日 2016 年 01 月 21 日 是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4,400,000.00 2014 年 05 月 08 日 2016 年 01 月 21 日 是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3,050,000.00 2014 年 10 月 30 日 2016 年 08 月 30 日 是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3,330,000.00 2014 年 03 月 10 日 2016 年 02 月 14 日 是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1,000,000.00 2012 年 05 月 29 日 2027 年 05 月 28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72,870,000.00 2013 年 01 月 31 日 2025 年 01 月 31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4,800,000.00 2015 年 06 月 11 日 2017 年 05 月 18 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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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4,830,000.00 2015 年 06 月 11 日 2017 年 05 月 18 日 否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277,216,860.00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否 

注：关联方担保为关联方为公司子公司银行借款及开具保函所做的连带责任保证。 

4、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107,999,900.00 2013 年 3 月 20 日 2029 年 3 月 19 日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91,999,900.00 2013 年 8 月 30 日 2029 年 3 月 19 日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15 年 10 月 19 日 2016 年 10 月 19 日 已到期归还 

福建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31,000,000.00 2016 年 6 月 13 日 2031 年 6 月 12 日   

5、其他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存放款项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072,655,035.89 1,240,417,270.58 

注：关联方资金存款利率参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本期关联方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28,112,201.30 元，其中：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8,112,201.30 元。 

（2）支付关联方手续费 

公司本期向关联方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

539,667.00 元，保函手续费 446,452.00 元。 

（3）排污权指标转让 

公司子公司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

限公司向关联方福建惠安泉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协议出让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

出让期限 5 年，交易金额 24,486,600.00 元，扣除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

限公司代扣排污权指标有偿使用费 9,099,750.00 元后，实际收到排污权指标转让

净收益 15,386,8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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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福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通过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

限公司向关联方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交易金

额 1,381,275.00 元，并支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限公司排污权交易服务

费 48,344.62 元。 

（4）直接交易购电 

公司子公司福建南纺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本期通过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输配并结算的直接交

易购入电金额 37,637,374.42 元。 

6、对公司关联交易的评价 

经核查，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公司章程及其

他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 

七、关于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双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

履行双方责任和义务，没有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重大差异的其他事项。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自重组完成后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的当事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

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 




